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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
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加强城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的决定获市人大通过

8月2日，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城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的决定，强调要依靠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的保护办法，确保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宜昌市民喝上“放心水”。

决定要求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，不准新建、扩建与供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；不准向水体排放污水，已设置的排污口限期拆除；不准从事拦河拦汊养殖、网箱养殖、游泳、垂钓；不准在水体中清洗装贮过油类或有毒污染物的容器；不准在水库、渠道水体及其保护范围内建设规模畜禽养殖场、堆放垃圾；不准从事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其他活动。市、县两级政府多渠道筹措饮用水源地保护专项资金，加快清江、黄柏河、香溪河、沮漳河、渔洋河等重点流域和水源地环境整治。
市环保局在三峡晚报开设“12369”环境投诉专栏
为切实维护市民环境权益，进一步提高市民关注环保、支持环保、参与环保的意识，从8月7日起，市环保局与三峡晚报社联合在三峡晚报开设了“12369”环境投诉宣传专栏。该专栏每周二定期刊登，主要发布全市一周以来的环境信访投诉处理情况，重点包括环境信访投诉分析、典型案件通报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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